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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60048257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停止適用「塑建總統蔣公銅像注意事項」，自即日生效，

請轉知所屬各機關學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內政部106年3月7日台內民字第1061100978號函辦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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